
新竹國小 114 年度校內語文競賽辦法 

一、參賽對象： 

本校四、五年級學生，由各班導師遴選代表 1至 2名參加，可以重複報名項目。 

二、報名及比賽時間：      

報名時間: 114年 10月 20日到 114年 10月 24日(中午 12:00止) 

比賽時間: 114年 11月 24日到 114年 11月 28日(賽程表待排定後公告) 

三、各項競賽時限： 

（一）國語演說：每人 3分鐘(2分 30秒 1短鈴，3分鐘 1長鈴下台) 

（二）閩語情境式演說：每人 2分鐘(1分 30秒 1短鈴，2分鐘 1長鈴);評審提問 1分鐘 

 (三) 客語情境式演說：每人 2分鐘(1分 30秒 1短鈴，2分鐘 1長鈴);評審提問 1分鐘 

 (四) 國語朗讀：每人 2分鐘(1分 30秒 1短鈴，2分鐘 1長鈴下台) 

 (五) 閩語朗讀：每人 1分鐘(1分鐘 1長鈴下台) 

 (六) 客語朗讀：每人 1分鐘(1分鐘 1長鈴下台) 

（七）作文： 90分鐘 

（八）字音字形： 10分鐘 

（九）寫字： 50分鐘 

四、競賽內容範圍:  

（一）演說組：競賽員由下面講題自行選擇一個講題參加比賽。 

    1.國語： 

(1) 歡迎你來到我的家鄉  

(2) 當地震來臨時 

(3) 我的夢想 

   

    2.閩南語情境式演說：競賽員由公告題目中自行選擇一個講題參加比賽。(課務組 Y槽)      

    3.客家語情境式演說：競賽員由公告題目中自行選擇一個講題參加比賽。(課務組 Y槽)   

       

（二）朗讀：  

      1.國語朗讀：登台前 8分鐘抽題，以語體文為題材。(可以自己帶字典) 

      2.閩南語篇目：閩南語組共八篇自行選一篇參加比賽。(題目公告在 Y槽/課務組/校內語文

競賽) ＊請導師列印學生選定篇目給學生練習。           

      3.客家語篇目：客家語組八篇自行選擇一篇參加比賽。 (題目公告在 Y槽/課務組/校內語文

競賽) ＊請導師列印學生選定篇目給學生練習 

 

（三）作文： 

    1.各組題目均當場公布，不得使用詩歌、韻文，要詳加標點符號。 

    2.請使用藍、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，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書寫。 

（四）寫字： 

    1.題目當場公布。 

    2.一律以傳統毛筆書寫楷書(不得使用其他如自來水筆等，以教育部公佈之標準字體為 

      準)。 



    3.字體大小 7公分見方。 

    4.參賽員自行準備毛筆、墨水及墊布，比賽用紙由學校提供。 

 

（五）字音字形： 

    1.國語： 

       (1)國語字音、字形各一百字，共二百字，限用藍、黑色原子筆，塗改不計分。 

       (2)一律書寫標準字體。 

    2.閩南語： 

      閩南語漢字書寫標音、標音書寫漢字各十字，共廿字，限用藍、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， 

      塗改不計分。(閩語推薦用字 700字詞中的前 200字) 

    3.客家語： 

      客家語漢字書寫標音、標音書寫漢字各五十字，共一百字，限用藍、黑色原子筆或鋼筆 

      書寫，塗改不計分。 


